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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以色列内阁通过了

对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局长

罗南·巴尔的罢免案,这是以色列

政府历史上首次解职国家安全总

局领导人。此前的3月16日，以色

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由于一

直缺乏信任，决定向政府提出建

议结束巴尔的任期。对于内阁的

罢免决定，巴尔表示拒绝并称其

“不合法”，以色列总检察长米

亚拉也表示反对。

罢免案引发以色列国内爆发

超十万人规模抗议，反对派阵营

借机向内塔尼亚胡施压。以色列

前政府、司法高官纷纷警告称，

若现任政府继续推进解雇最高司

法和安全官员的计划，可能导致

以色列“爆发内战”与“宪法危

机”。可以说，罢免巴尔，不仅

撕裂了以色列社会，更暴露了以

色列政府与司法机构之间的深刻

矛盾。

在以色列历史上尚属首次

内塔尼亚胡罢免巴尔之所以

撕裂了以色列，直接原因在于以

色列公众对内塔尼亚胡在新一轮

巴以冲突中应承担的责任，存在

较明显的分歧。内塔尼亚胡的反

对者认为他长期“养虎为患”，

故意放纵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做大

做强。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此前

的调查显示，内塔尼亚胡很可能

通过其幕僚收取了卡塔尔的资

金，向哈马斯提供资金支持，并

忽视了2023年10月7日之前有关哈

马斯可能对以色列发动“阿克萨

洪水”大规模突袭的警告，最终

酿成以方重大人员伤亡。

与此同时，罢免巴尔还被内

塔尼亚胡的反对者视为其滥用职

权。2024年6月，以色列民族团结

党领导人甘茨宣布退出内塔尼亚

胡领导的“战时内阁”；11月，

内塔尼亚胡罢免了国防部长加兰

特；今年3月，其又试图罢免巴

尔。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仅凭

个人政治喜好，任人唯亲，打击

异己，损害了政府的公正形象。

然而，支持者认为，内塔

尼亚胡幕僚同卡塔尔方面沟通乃

擅作主张，并非他授意；以方

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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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误”，乃是情报和军事机构的

责任，不应由内塔尼亚胡一人承

担；甘茨、加兰特和巴尔等人的

去职，都是正常的政治事件，不

应过度解读。

以色列国内针对罢免案的

争论焦点，在于内阁是否有权罢

免国家安全总局的负责人。在

以色列的政府序列中，国家安全

总局局长属于高级公务员，局长

的人事任命，由以色列高级公务

员任命委员会推荐，随后由总理

提名、内阁批准。2002年出台

的《安全总局法案》规定，国家

安全总局不得服务于政治目的或

党派利益，其局长应接受政府管

辖，总理“代表政府主管国家安

全总局”；若国家安全总局局长

“鉴于罪行性质与严重程度，已

不适合担任公职”，其职权将被

终止。在履行职能上，国家安全

总局归国会监督，前者需定期向

后者汇报工作。2002年后，国会

的外交和安全委员会被授权监督

国家安全总局工作，并可调查质

询局长。若该委员会认为某任局

长不适合继续担任职务，也可向

国会议长或总理提出建议，罢免

其职务。

在历史上，多位国家安全

总局局长在任期内主动“退休”

或“辞职”，相关程序都由以

色列内阁批准。但此番巴尔遭罢

免在以色列历史上尚属首次。在

以色列的法律程序上，有权“任

命”是否意味着有权“罢免”，

如何判定“不适合担任公职”都

缺少明确规定。在巴尔看来，自

己并无重大过错，内阁解除其职

务是内塔尼亚胡对其展开“卡塔

尔门”调查的打击报复；内塔尼

亚胡则认为，巴尔应为以色列未

能有效防范哈马斯的“阿克萨洪

水”突袭负责，且罢免决定由内

阁做出，符合法律规定。

政府与司法机构的权责论争

此次罢免案牵扯出以色列

国内一个重要且敏感的政治议

题——以色列检察机关和行政机

构之间的权责关系应如何界定。

内塔尼亚胡罢免巴尔的决定遭到

以色列总检察长米亚拉的反对。

一方面，米亚拉认为内塔尼亚胡

罢免巴尔，是为阻止国家安全总

局继续推动针对其贪腐事件的调

查，动机不纯；另一方面，米

亚拉提出《安全总局法案》中并

未明确规定，罢免国家安全总局

局长的具体条件，因此内阁罢免

重要专业机构负责人并无法定依

据。面对检察机关的反对，以色

列内阁针锋相对，通过了对米亚

拉的不信任投票，要求其辞职。

以色列政府和检察机关也因巴尔

的去留展开了直接较量。

长期以来，以色列行政机

构、司法机构之间的关系一直缺

少权威定论。最高法院和总检

察长，代表着以色列的司法体

系。但由于以色列缺少宪法，而

是以由一系列重要法律文本汇编

而成的“基本法”作为体制构建

的原则基础，导致以色列内阁、

议会、总检察长和最高法院之间

权力划分模糊。在现行以色列司

法体系中，最高法院具有终审

权，以及对控告政府、政府部长

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局长罗南·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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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所有公职官员或机构案件的审

判权，同时承担最高审判庭的职

责。而总检察长同司法部长共同

处理法律事务，其人选由总理任

命。总检察长负责监督政府的行

为是否合法，若发现相关决策违

法，可向政府机构提出申诉，维

护法律权威。同时，总检察长还

需就重大议题向政府给出法律意

见。一般而言，包括人事任免在

内的重大政府决定，都需要来自

总检察长的认可。

然而，由于在法律层面缺

少具体权责规定，当总检察长和

政府意见不一致时，如何处理

相关决定并无统一判定标准。

1948年12月，以色列司法部提

出总检察长“是政府在民事、刑

事和公共法律事务方面的首席顾

问，也是政府作为当事人或与政

府有利益关系的所有案件中，在

法庭上代表国家出庭的首席代

表”。但同时，总检察长对相关

重要事件有权发表司法意见，

“所有政府部门都须严格按照这

些意见行事”。

历史上，当以色列政府和总

检察长发生冲突时，最高法院往往

支持总检察长。比如，1962年以色

列总检察长豪斯纳与总理本·古

里安，就是否起诉国会议员莱维

纳“泄露机密”产生分歧。最终

经最高法院裁定，支持了豪斯纳

“不予起诉”的意见，并认为：

“若法律未就相关议题作出明确

规定，政府机构需尊重总检察长

的职责，和最高法院在有关现行

法律基础上发表的意见。”1997

年，最高法院进一步裁定，“总

检察长是以色列行政当局的法律

授权解释人，总检察长的意见对

行政当局具有约束力，除非法院

作出其他相关裁决”。最高法院

还强调了总检察长的独立性，即

“当总检察长与司法部长，或与

政府存在意见分歧时，总检察长

应依据自己的良知和对法律的理

解，处理具体案件”。

此次以色列内阁通过巴尔

罢免案后，最高法院叫停了罢免

程序并举行听证会。尽管截至

目前，此案仍在最高法院的审理

阶段，但内塔尼亚胡一度任命以

色列前海军司令埃利·沙尔维特

为新任辛贝特局长，似要继续挑

战司法机构权威，但随后又取消

了该任命，称打算面试其他候选

人。此后，4月8日，最高法院发

布临时禁令，裁定巴尔留任国家

安全总局局长，直至法院另行通

知，而在此期间政府不得采取任

何将其解职的行动。

司法改革的伤疤

罢免国家安全总局局长引发

的以色列政治动荡，是2023年1月

以色列开启司法改革以来引发民

间多轮大规模抗议示威并导致社

会撕裂的缩影。

内塔尼亚胡政府推动司法

改革，主要有三方面目标。一是

削弱检察机关对政府的监督，压

缩总检察长的权力，将总检察长

对政府决策的监督权改为“建议

权”；二是扩大司法部对最高法

院法官人选的话语权，强化政府

对最高法院的影响力；三是增强

议会权威，削弱最高法院权威。

司法改革的支持者认为，

以色列司法机构权力过大，应予

以制约。他们认为，以色列政府

的政策和国会法案经常被司法机

构阻挠，因此应改革司法机构，

约束司法权力，扩大行政机构权

力，提升政府行政效率。巴尔罢

免案发生后，一些观点认为以色

列总检察长米亚拉试图“拓展权

威”，一旦形成司法判例，将使

司法机构干涉高级行政人员任命

成为惯例。反对者则认为，司法

改革旨在强化内塔尼亚胡的个人

权威，尤其是削弱司法机构的权

限，这将有利于内塔尼亚胡摆脱

贪腐诉讼。总检察长和最高法院

是防止以色列行政权力滥用、打

击政治腐败的重要力量。内塔尼

亚胡罢免巴尔，是总理和政府绕开

法律程序随意施政的重要体现。

以色列司法改革在2023年初

曾引发全国动荡，尽管本轮巴以

冲突爆发后其国内矛盾被暂时掩

盖，但巴尔罢免案再次让司法改

革议题回归公众视野焦点。如何

平衡司法独立和行政效率之间的

关系，化解内塔尼亚胡“强人政

治”与以色列“民主传统”之间

的对立，是未来以色列社会绕不

开的重大议题。

（王晋为西北大学以色列研

究中心主任）


